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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社會福利工作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調查人員、社會福利工作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調查人員法律實務組、社會福利工作人員社會行政 

科 目：行政法 

 

一、X居住新竹市○○路○○巷，其鄰居 Y因門口屢被停車，進出不便，遂自行以紅色油漆在門

口地上畫上禁止臨時停車之紅實線，此事實為 X所明知。某日 X回家找不到停車位，乃停車

於 Y劃設之禁止臨時停車之紅實線上，卻遭警察開立違規舉發單並拖吊。X繳交罰鍰及拖吊

費後，向法院聲明異議，經法院裁定不罰撤銷原處分。若 X欲請求 新竹市政府警察局返還已

繳納之罰鍰、拖吊費，並賠償精神損害新臺幣 100 元，試附理由回答：X依法應如何主張權

利？ 

【擬答】： 

罰鍰與拖吊費之請求 

公法上不當得利 

所謂公法上不當得利，即行政主體與人民間，一方無公法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方受

有損害，該他方得主張公法上返還請求權，請求返還所受利益。其要件有： 

須有財產變動 

財產變動造成一方受有利益，他方受有損害，且兩者間有因果關係。 

須在公法內發生 

如先有給付，而其給付有所依據，則視其依據判斷該給付係公法上給付或私法上給付

而定。故如係依據公法法規、行政處分、行政契約等公法上依據而為給付，屬公法上

給付。如給付無依據，則從給付動機假設其給付原因， 並視其給付係因何種責任而

為，據以判定其為公法或私法性質。 

須無法律上之原因 

需無法律上原因而有財產變動，或雖原有法律上原因，但於財產變動後，法律上原因

已不存在。至是否欠缺法律上原因，應依相關實體法判斷之。此外，行政處分、行政

契約可作為法律上原因而不發生公法上不當得利；又給付目的不達亦可構成公法上不

當得利。 

本案之適用 

本題 X 繳交罰鍰與拖吊費予新竹市，X 受有損害新竹市有利益，兩者間有因果關係；而 X

之所以給付是因先前有一行政處分命其繳交，是於公法內發生給付；而該罰單被法院撤

銷後，新竹市保有此罰鍰與保管費之原因已消失，故屬於無法律上原因，成立公法上不

當得利，X 可依行政訴訟法第 8 條一般給付訴訟，向新竹市警察局請求返還該罰鍰與拖

吊費。 

精神損害之請求 

X 或可依國家賠償法第 2條第 2項前段：「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

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主張「人格權」遭受侵害，請

求非財產上損害，即精神損害賠償。惟此於實務上成立可能性甚低。 

 

二、行政程序法關於請求閱覽卷宗之規定如何？請求閱讀卷宗遭駁回時，可否救濟？ 

【擬答】： 

行政程序法閱覽卷宗之規定 

依行政程序法第 46 條第 1項之規定，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基於維護、主張其法律上利

益，得申請閱覽卷宗。 

學者並指出本條之適用不限於向本案繫屬機關，如資料存於他機關，亦可逕向他機關請

求。 

惟有以下事項行政機關可拒絕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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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 

涉及國防、軍事、外交及一般公務機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 

涉及個人隱私、職業秘密、營業秘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 

有侵害第三人權利之虞者。 

有嚴重妨礙有關社會治安、公共安全或其他公共利益之職務正常進行之虞者。 

第、無保密必要部分，可允許閱覽。 

請求閱覽卷宗遭駁回之救濟方式： 

原則 

依行政程序法第 174 條本文之規定：「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不服行政機關於行政程序中

所為之決定或處置，僅得於對實體決定聲明不服時一併聲明之。」故不可對此單獨聲明

不服。 

例外 

行政程序之當事人，並非向本案繫屬之行政機關申請，而是向非本案繫屬之其他掌管

卷宗、資料之行政機關申請時，應屬一般之申請案件，對於掌管卷宗、資料之行政機

關所為之否準，可以直接聲明不服提起救濟，亦得提起一般給付訴訟(此即所謂「孤立

的申請」)。 

利害關係人非本案實體決定之當事人無從一併聲明不服或事後聲明不服已毫無實益之

情形，此時可依行政訴訟法第八條第一項提起預防性不作為之訴，阻止掌理卷宗機關

將卷宗資料交付抄閱。 

小結 

因行政程序法第 174 條限制過廣，學者主張主張若程序行為是可以獨立於實體決定之

外，且其瑕疵無法藉由實體行為予以彌補時，應容許單獨聲明不服，以保障當事人與利

害關係人之程序權利。 

 

三、罰緩處分作成並送達被處罰人後，被處罰人死亡，試問：執行機關可否繼續執行？ 

【擬答】： 

關於罰鍰處分做成送達被處罰人後，被處罰人死亡，執行機關可否繼續執行，涉及到行政執

行法第 15 條：「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行政執行處得逕對其遺產強制執行」之解釋，學說

與實務有所爭議，茲分述如下： 

執行機關不可繼續執行 

此說主張執行機關不可繼續執行，因： 

罰鍰處分具有一身專屬性，此義務專屬於被處罰人，於被處罰人死亡後，蓋義務並無法

由他人繼承。 

從文義以觀，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 2條雖規定罰鍰為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但不當然

代表行政執行法第 15 條之「義務人」，此「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得就死亡義務人之遺產

強制執行」，有包括一身專屬性之罰鍰繳納義務在內，此在行政執行法第 15 條本身並未

明定。 

該條既無包含罰鍰處分做成送達被處罰人後，被處罰人死亡，若繼續執行，因無法律授

權此有違法律保留原則。 

執行機關可繼續執行 

大法官釋字 621 號解釋認為，執行機關可對義務人之遺產繼續執行，因： 

罰鍰處分後，義務人未繳納前死亡者，其罰鍰繳納義務具有一身專屬性，至是否得對遺

產執行，於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行政執行法第 15 條，係就負有公法上金錢給

付義務之人死亡後，行政執行處應如何強制執行，所為之特別規定。 

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 2條亦規定罰鍰為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公法上金錢給付之能否實現，攸關行政目的之貫徹與迅速執行。是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

者，行政執行處得逕對其遺產強制執行，尚屬合理必要。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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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說皆有道理，若依目前實務之作法，則以大法官釋字 621 號之見解，即其可對被處

罰人之遺產強制執行之見解為妥。 

 

四、依水利法第 92 條規定，未得主管機關許可，私開或私塞水道者，除通知限期回復或廢止外，

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緩。甲未取得許可，逕自以挖土機私開水道，遭主管機關

查獲，主管機關立即以事出急迫為由，當場先「扣留」挖土機，3日後甲接獲主管機關之裁

處書，除處新臺幣一萬元罰緩外，並命於 10 日內回復原狀。同時並記載遭扣留之挖土機，於

繳納罰緩且回復原狀後發還。 

試問：罰緩、扣留挖土機之法律性質各為何？ 

【擬答】： 

罰鍰之性質 

依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項：「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

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罰鍰之性質即屬行

政處分，且依行政罰法第 1條，其具有行政罰性質。 

扣留挖土機之性質 

行政執行法扣留之性質 

學者認為，行政執行法的扣留，屬於「為預防危害而對危險物的扣留」 因欠缺「意思表

示」的要素，行政機關不必等物的所有人行動的配合，即可為之，屬於一種即時處置的

情形，性質上應是具有強制性的即時強制，屬於事實行為。 

行政罰法扣留之性質 

行政處分說 

行政罰法扣留的對象是針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使用之物，為保全證據，而實施的扣

留，扣留雖是一種暫時狀態，其原因消滅後，行政機關仍得採取進一步措施。其結果

雖與上述行政執行法之扣留相同，但在處理程序上卻有所不同，依行政罰法第 37 條，

行政機關實施扣留前，仍有為「要求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提出或交付」的意思表

示，與行政執行法的扣留程序不同，既然有(口頭)意思表示，即符合行政處分的要

件。 

事實行為說 

從行政罰法扣留的作用乃在確保將來的沒入可以確實執行，以及保全作為裁罰依據的

證據觀之，扣留沒有獨立存在之地位， 而是依附在將來進行之裁罰實體決定上，因此

扣留似乎無其獨立的法律地位，僅是「裁處程序上之事實行為」 而非實體法上之行

為。 

本例之適用 

本題行政機關扣留的目的應屬行政罰法第 36 條所稱：「得沒入或可為證據之物，得扣留

之。」非行政執行法預防危險之扣留。為其性質為何，管見以為若從人權保障的觀點，

雖然其存在係為下一階段的裁處實體決定提供擔保，但扣留本身所具備的單方高權措

施，以及對相對人財產權直接形成不利益影響的性質至為明顯，故應採行政處分說較為

合理。 


